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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格权商品化”的实质是人格符号的商业化利用，而人格权本身不能“商品化”。“人格权商品化”与“商品
化权”之所以产生，不但因为自然人的某些人格要素具有符号功能，更是源于这些人格要素(人格符号)的特殊属
性———可商业利用性。“人格商品化权”是一种以人格符号为客体的区别于现有的物权或知识产权体系的特殊的
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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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对于自然人(尤其公众人物)的姓

名、肖像、艺术形象等人格符号的商业化利用现象
屡见不鲜，由此在西方国家产生了被称为“公开
权”、“形象权”或“商品化权”的新型民事权利。
关于此种权利的性质，我国学界有人格权说、财产
权说、商事人格权说、知识产权说等不同见解，而
一些持“人格权说”的学者则将此现象描述为“人
格权的商品化”或“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1］

或称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2］或“人格商品化
权。”［3］307鉴于对此项权利的解读关系到对人格权
本质的认识及具体人格权类型体系的立法设计，

故需进一步探讨。

一、“人格权商品化”的意蕴:人格符号的商
业化利用

从一般意义上说，商品化权亦称“形象权”。
所谓“形象”包括真人的形象(例如，在世人的肖
像)、虚构人的形象、创作出的人和动物形象、人
体形象，等等。这些形象被付诸商业性使用的权
利，“统称形象权”。［4］或曰，商品化权是指“将来
源于智力劳动的，经传播具有一定声誉，能产生和

满足一定消费需求的特定权利要素的各类形象，

转借其影响力，异化结合于商品或服务商业化使

用的权利”，包括虚构角色形象的商品化权、真实
人物形象的商品化权、真实人物与虚构角色融合
的形象商品化权和真实人物与真实人物角色融合

的形象的商品化权(演员扮演作品中的真实人物

角色)。［5］可见，“人格权商品化”只是商品化权的
一种表现形态。
所谓“商品化”，是指把原来不属于商业领域

的事物转化为商品或商品的一部分。［3］307若依此
文义，所谓“人格权商品化”即把人格权作为商
品，使之成为市场交易的一种客体。然而在笔者
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人格权商品化”之说难谓
妥当。
其一，人格权不能“商品化”。自然人人格权

为固有权、专属权，与权利主体不可分离，不得抛
弃、转让、继承。［6］7此点不但为学界共识，也是立
法政策之需要。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人格权商品化”意味着人格权可以作为整体(一
般人格权)或部分(具体人格权)被有偿转让，其

所隐含的“买卖人格权”的深层含义有悖于法律
原理，甚至有违公序良俗。［3］307

其二，“人格权商品化”的实质是人格符号的
商业化利用。“商品化权”之所以被称为“形象
权”，是因为其客体常为某一真实人物或虚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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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形象(前者主要指肖像和艺术形象)。但在实
践中，“商品化”的客体还包括肖像、艺术形象之
外的自然人的其他个体标识，如姓名、声音、举止
动作等。以上种种，均属自然人的“人格符号”范
畴。所谓“人格权商品化”，并非人格权的让渡，
而是对此类人格符号的商业化利用，即通过许可

他人将自己的某项人格符号与某项商品或服务相

联系，实现其经济价值。例如，当权利人许可他人
在其产品中有偿使用自己肖像时，其肖像权(人

格权)并未让渡或“商品化”，只是作为肖像权载
体的肖像(人格符号)的“商品化”。正如有的学
者所言，(人格商品化权)“是把人格的某些要素
运用到商业中，使商品与其人格发生联系，从而提

高商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该民事主体依然享

有自己的人格权，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自己的人

格权。”［3］309“此时转让的并非有关的人格权本
身，而是其(姓名和肖像)的使用权。”［7］

二、“人格权商品化”的基础:人格符号的可
商业利用性

关于“人格权商品化”的基础，有学者从人格
要素的符号功能视角作了分析，他们认为，虽然就

传统人格理论而言，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等人格
要素是专属于自己的一种精神利益，但在实际上，

这些要素同样是负载或传播信息的基本单元，是

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具有表达和标识功能符号的

功能就在于通过自身而指代另一事物，姓名、肖
像、声音等人格要素能够吸收人格价值和形象价
值而被赋予独特的第二含义，即不同于其自然属

性的具有标志意义的符号意义，此类人格要素就

因此成为具有明确指向性、将不同对象区别开来
的符号。这个符号运用在商业活动中，其明示意
思就承载它的隐含意思进而实现符号的转换，达

到表明出处、区分来源、推销商品的目的。［8］

笔者认为，“人格权商品化”及“商品化权”之
所以产生，不但因为自然人的某些人格要素具有

符号功能，更是源于这些人格要素(人格符号)的

特殊属性。就其本质而言，人格权具有非财产属
性，彰显的是自然人的精神利益，人格权客体从总

体上说也不具有财产价值(因此不允许“人格权
商品化”)。但在具体人格权模式下，人格权的客
体表现为各种具体的人格要素，如生命、健康、自
由、名誉、隐私、姓名、肖像等，这些人格要素体现
的是自然人的不同人格利益，其地位虽无优劣之

分，但在具体功能上并不完全相同。有的人格要
素是基础性或内在性的，对于自然人人格的维护

具有决定性意义，如生命是人之为人的物质基础，

自由是人的本能，平等及名誉维护是人格尊严要

求，故这些人格要素的固有性与专属性不容改变，

不允许“商品化”或商业化利用。而姓名、肖像等
“符号型”(或“标表型”)人格要素则有所不同。
诚然，姓名、肖像作为自然人的人格符号，也与人
格独立、人格尊严息息相关，故姓名权、肖像权被
视为为自然人的固有权利。但与前述生命、自由、
名誉等人格要素相比，作为人格符号的姓名、肖像
又具有自身特点:(1)外在性。姓名作为自然人
的个体代号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所赋，姓名的

放弃和依法变更甚至有无并不影响人格的独立完

整(“无名氏”也有人格)，因此姓名在观念上多被
视为外在性人格要素之一，这可能是许多国家于

其他人格权之外而加以单独规定的理由。［9］肖像
乃人的外观形象也具有外在性，与人格独立、尊严
虽有关联，但非根本的、内在的决定因素。(2)可
支配性。姓名、肖像作为“身外之物”，可以成为
支配对象，对姓名的支配表现为自主决定、专享使
用、依法变更及许可他人以非姓名方式使用，对肖
像的支配则表现为禁止或许可他人制作或使用本

人肖像。一些学者将人格权描述为“支配权”，主
要针对姓名权、肖像权而言。［6］8 (3)可商业利用
型。一方面，在信息化和“眼球经济”时代，某些
自然人(尤其公众人物)的姓名或肖像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或美誉度，从而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可

为市场主体带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姓名、肖像
的外在性和可支配性，使其可以成为商业利用的

对象，权利人自主授权他人利用，不但不会损及其

人格，反而可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姓名、肖像等
自然人人格符号的上述特性，使其除具备与其他

人格要素相同的精神价值外，在特定条件下还具

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成为权利人拥有的一项特殊

的财产(物)，所谓“人格权的商品化”或“人格权
(的)商业化利用，”实质上就是此等特殊财产
(物)的“商品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姓名权、肖
像权确实可称为“支配权”。

三、“人格商品化权”的性质:以人格符号为
客体的财产权

如上文所述，“商品化权”的客体既包括自然
人的真实人格符号，也包括虚构的角色形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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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权商品化”只是“商品化权”的一种表现形态，
因此，关于“商品化权”性质的一般性分析与结论
并不能当然适用于“人格权的商品化”或“人格
商品化权”(如以知识产权解释姓名、肖像的商业
利用就难免牵强)。那么，这种“人格商品化
权”———人格符号商业化利用之权利，究竟属于
人格权还是财产权? 抑或二者兼具?

对此，国内民法学者多持人格权说，其理由略

谓:(1)商品化权所保护的是能够被商业化开发
的人格利益，属于人格利益中的一类。民事主体
对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声音、形体等人格标识
进行支配、利用，是以主体的人格的独立性、完整
性与不可侵犯性为基础，同时也为了使自身的价

值得到充分的发挥。(2)人格权非财产性的理念
已被现代民法所突破。传统意义上，人格权都不
包含财产因素，进而不能进行积极的利用、转让、
继承，甚至于把限制人格利益的商品化作为民法

的宗旨之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
深化、新闻媒体的发达，使人格利益转化为商业价
值成为现实，现代民法不得不面对人格利益中物

质利益因素凸显的现实，进而加快人格权体系扩

张的进程，创设更多的人格权，对人格利益包括其

中的财产价值进行更完善的保护。姓名、肖像、声
音、名称等人格要素所包含的财产利益保护以及
商业信誉权、信用权的保护，就是其典型表现。
(3)基于同一人格要素，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权
利并实现不同的功能。肖像、姓名等人格要素之
上可以在存在肖像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同
时，存在商品化权。具体人格权的功能重在于维
护人格独立及人的自由发展的精神利益，同时也

保障人格利益中的财产性利益。而商品化权是允
许他人使用、开发自己的人格利益并获得报酬的
权利，其主要功能是保障、促进人格利益的商业化
利用，既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又使民事主体在其中

获益。［2］(4)人格商品化权虽然与商品有非常密
切的联系，但在本质上却是人的人格要素在商品

经济中的延伸，其内涵在于人运用自己的人格要

素，使其人格权内容扩张。法律赋予权利人此项
权利，就是保障权利人的人格要素在延伸到商品

领域时，不被他人非法运用，从而赋予权利人支配

或者维护自己人格价值的权利。对于人格权人而
言，人格要素是本，而财产利益是末。［3］310还有学
者从权利的独立性、价值基础、制度功能等方面论
证了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权(非财产权)性

质。［10］

笔者认为，“人格商品化权”虽然成立于一定
的人格要素(人格符号)之上，或者说“寄生”于姓
名权、肖像权等具体人格权之上，但从其内容构
造、制度功能等方面考察，其作为“商品化权”的
一种具体形态，已非人格权范畴所能涵盖，与其说

是一种人格权，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
其一，“人格商品化权”不是人格权的一项权

能或组成部分，而是“商品化权”的一种形态。关
于对人格要素(符号)的商业化利用是否意味着

一项新权利的创设，学者间观点不一。日本学者
认为，商品化权不是独立的权利，而应该认为是姓

名权或肖像权的各自一个组成部分(进一步讲，

可以说是人格权的一个组成部分)。［11］我国也有
学者认为，人格权的商业化并非产生一种特殊的

权利，其出现只是包括在人格内，只能理解为某些

人格权的权能，特别是利用权能发生扩张，而不是

生成了其他的独立的权利，更不能说在人格权之

外还存在着另一项并立的商品化权。［12］282另有学
者则认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是与具体人格权、一
般人格权相并列的一种权利，

［2］
或认为“人格商

品化权”是一种特殊的人格权。［3］310笔者赞同后一
种观点，即“人格商品化权”是独立于既有人格权
的一项民事权利。首先，某项法益是否成为权利，
并非天然正当或不正当，而是法政策的必要性和

法技术的可能性的结合，“商品化权”原本并不存
在，现今却为各国法律及国际公约所普遍确认，正

是由于原有权利(人格权或知识产权)体系不能

为此项利益提供充分保护，而其构造(主体、客体
及内容)又是清晰的，“人格商品化权”也是如此。
其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基于同一人格要

素，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权利并实现不同的功

能。肖像、姓名等人格要素之上可以在存在肖像
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同时，存在商品化权。
具体人格权的功能重在维护人格独立及人的自由

发展的精神利益，同时也保障人格利益中的财产

性利益。而商品化权是允许他人使用、开发自己
的人格利益并获得报酬的权利，其主要功能是保

障、促进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既促进市场经
济发展，又使民事主体在其中获益。［2］

其二，“人格商品化权”属财产权范畴。应当
承认，“人格商品化权”与某些人格权(姓名权、肖
像权)在客体方面存在“叠合”，在价值功能上也
具有互补性，故无论主张其为人格权(姓名权、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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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权)的一项特殊权能还是一项特殊的人格权，

均不无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就其基本属性而
言，“人格商品化权”与其他形态的“商品化权”一
样，①均属财产权范畴。首先，“人格商品化权”客
体———姓名、肖像等人格符号，不但承载着主体的
精神利益，关系着人格独立与尊严，同时由于其外

在性、可支配性和可商业利用性而具有一定的商
业价值，承载着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成为一种实

在的、特殊的“物”(不同于一些学者为了说明人
格权客体而拟制的“人格财产”———人自身的精
神要素)。其次，“人格商品化权”的内容为对人
格符号(标识)的商业化利用。权利人既可以是
自己将各种人格标识使用于商业领域之中，依靠

人格特质对公众的吸引力而在商品经营中直接获

取利益，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将人格标识用于相
关商品和商业活动中，从而收取转让费或许可费。
此外，权利人还享有排除他人擅自将自己的各类

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化利用的权利。［2］换言之，“人
格商品化权”的重心是商业化利用，彰显的是经
济利益，强调的是积极支配。此点与姓名权、肖像
权等人格权显为不同，后者系以人格保全为重心，

彰显的是精神利益，强调的是消极保护。再次，
“人格商品化权”可以转让、继承。美国法院认
为，公开权可整体有效转让，即不附带其他任何东

西的转移，甚至认为，“这种权利的存在理由是其
可转让性，没有这一特性，这一权利不产生纽约立

法规定以外的任何东西。”②关于公开权的可继承
性，美国司法判例主张不一，但即使是反对者也主

张此类权利应像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那样在权利

人死后的一定期限内由其继承人行使和保护。［2］

综上所述，“人格商品化权”实质上是一种以特定
人格符号(标识)为客体、以对该客体的商品化利
用为内容的特殊财产权(与虚构角色的商品化权

具有同质性，可归入“无形财产权”范畴)。［13］

主张“人格商品化权”为人格权的学者为了
回应“财产权”论者基于人格权的非财产性、专属
性所提出的诘问，作出了如下回应:(1)人格权可
以包含财产利益内容，“人格权非财产性的理念
已被现代民法所突破”;［2］(2)“自然人的姓名、肖
像等标表性人格权，具有在特定条件下与主体人

格相分离，从而具有商业化利用的可能性。”［12］284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都不足为“人格权说”提供有
力支持。其一，时至今日，人格权的非财产或精神
利益属性仍为各国学术和立法之共识，“人格权
非财产性的理念已被现代民法所突破”之说，除
了以“人格权商品化”自证外，在实证法上缺乏充
分支持。其二，“传统意义上的人格权不包含财
产因素，进而不能进行积极的利用、转让、继承，
甚至于把限制人格利益的商品化作为民法的宗旨

之一，这极大地限制了‘人作为终极目的’在法律
上的实现”的问题，［2］通过非人格权路径同样可
以得到解决———财产权也是“人作为终极目的”
在法律上的实现的工具;其三，如上文所述，自然

人的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商业化利用，并未导
致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与主体人格相分离，也
不能自证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另有学者从商业化利用的价值基础论证其人

格权属性，指出:所谓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其希

冀达到的目的不外乎将包含于权利客体当中的使

用价值，通过让位使用等方式转化为具有流通性

财产利益，进而为权利人现实享有。而对权利属
性讨论的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权利属性对

这一转化过程的限制和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差

异。从这一取向出发，仅从商业化利用的结果去
判断权利属性并无太大的意义，属性之争应该更

多地考虑价值来源(基础)的问题。商品化权旨
在保护主体的“人格标识”或“人的确定因素”的
价值，它的产生以人格特质为前提，以人的情感、
声誉、地位为基础，这是区别于任何财产权利的本
质特征。人格权商业化利用以人格因素为价值基
础，进一步表明了其人格性的基本取向。［10］笔者
认为，上述观点的论证逻辑是自恰的，但其忽视了

作为人格权商业化利用价值基础的人格因素(人

格符号)的特殊属性，一味强调其精神价值而忽

视其财产价值，故而难免失之偏颇。

四、代结语:“人格商品化权”的立法定位

上文从自然人人格符号的特殊属性入手，对

“人格商品化权”的内涵与性质作了概略分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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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学者将商品化权划分为真实人物的商品化权———公开权( right of publicity)和虚构角色的商品化权。参见杜颖:《论商品化权》，载梁
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13 卷，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 31 页。
David Ｒ． Ginsberg．“Transfer of the Ｒight of Publicity:Dracula＇s progeny and Privacy＇s Stepchild”． ASCAP Copy － right Law Symposium No． 2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转引自杜颖．论商品化权．民商法论丛(第 13 卷) ．法律出版社，2000:1 － 31．



出了支持“财产权说”的结论。但是，仅从“财产
权”层面上还不能完全解决“人格商品化权”的体
系归属与立法定位问题。
“人格商品化权”属支配权范畴，但其与同为
支配权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在客体形态、取得方式
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别，故难以将其纳入现有的物

权或知识产权体系(虚构角色的商品化权可纳入

知识产权体系，肖像作品也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将

姓名、声音等人格符号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则
属牵强)。换言之，在现有财产法体系中，“人格
商品化权”确乎难有恰当的“归宿。”然而，这不应
成为对其加以确认和保护的立法障碍。笔者认
为，鉴于该权利与相关人格要素及相应的人格权

之间的密切联系，仍不妨使其“寄生”于相关的人
格权(姓名权、肖像权等)立法之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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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commercializa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commercialization rights of personality;element of personality;symbol of per-
sonality;property rights

111

温世扬:析“人格权商品化”与“人格商品化权”

①如在人格权立法中，除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非经本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他人肖像”(肖像权)外，另行规定“自然人有权自己或
许可他人为商业目的使用本人的肖像，也可将该项权利让与他人行使”(肖像商品化权)。


